附件2
梅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梅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本级）
	参公管理事业单位
	生活垃圾处理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生活垃圾等
	(1)居民、村民住户（含暂住人口）、垃圾量少的个体经营门店，10.5元/户/月，由自来水公司代收。(2)国家机关、部队、事业单位、社会团体7元/桶/日；210元/桶/月；80元/吨，由自来水公司代收。(3)宾馆、酒楼、饭店、厂矿、娱乐场所、排档等垃圾量大的经营性单位8元/桶/日，240元/桶/月；90元/吨由环卫部门自行收取。
	政府制定（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和梅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梅市府办〔2015〕21号）
	

	序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2
	
	梅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江南所
	事业单位
	生活垃圾处理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生活垃圾等
	(1)居民、村民住户（含暂住人口）、垃圾量少的个体经营门店，10.5元/户/月，由自来水公司代收。(2)国家机关、部队、事业单位、社会团体7元/桶/日；210元/桶/月；80元/吨，由自来水公司代收。(3)宾馆、酒楼、饭店、厂矿、娱乐场所、排档等垃圾量大的经营性单位8元/桶/日，240元/桶/月；90元/吨由环卫部门自行收取。
	政府制定（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和梅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梅市府办〔2015〕21号）
	

	序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3
	
	梅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江北所
	事业单位
	生活垃圾处理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生活垃圾等
	(1)居民、村民住户（含暂住人口）、垃圾量少的个体经营门店，10.5元/户/月，由自来水公司代收。(2)国家机关、部队、事业单位、社会团体7元/桶/日；210元/桶/月；80元/吨，由自来水公司代收。(3)宾馆、酒楼、饭店、厂矿、娱乐场所、排档等垃圾量大的经营性单位8元/桶/日，240元/桶/月；90元/吨由环卫部门自行收取。
	政府制定（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和梅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梅市府办〔2015〕21号）
	


